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街道办事处2023年部门预算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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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珠山区新村街道办事处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1、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各项法律、法规；负责街道辖区内的地区性、群众性、公益性、社会性工作。 

  2、负责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积极组织以提高市民质素为目的的活动，树立文明新风。 
      3、按照职责范围，负责街道辖区内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环境保护、市政、等监督、管理、服务工作。 
     4、负责街道辖区内的维护稳定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依照有关规定做好出租屋和外来暂住人员的管理工作；负责民事调解，法律服务工作，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 
     5 、负责社区建设和管理，积极开展社区服务工作，大力兴办社区福利事业，发动和组织社区成员开展各类社区公益活动；负责拥军优属、优抚安置、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区文化、科普、体育、教育等工作。 
    6、发展街道经济，管理街道自有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为街道经济组织提供人才、科技、信息和各种服务，以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推动街道经济发展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7、负责计划生育、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管理、初级卫生保健、民兵、兵役、侨务等工作；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 
    8、指导和帮助居民委员会搞好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发挥居委会的群众自治组织作用。 
    9、配合有关部门做好防汛、防风、防火、防震、防灾和抢险工作。 
    10、向区人民政府反映居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办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事项。 
    11、承办区委、区政府和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基本情况
珠山区新村街道办事处共有预算单位1个，即部门本级。编制数为39人，其中行政编制10人、全额补助事业编制29人；实有人数39人，其中在职人数为39人，包括行政人员10人、全额补助事业人员29人、部分补助事业编人员0人、自收自支事业人员0人；离休人员1人；退休人员10人。在校学生00人，其中：高等学校0人、中等专业学校0人，其他0人。
第二部分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街道办事处2023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3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预算收入情况
2023年新村街道办事处收入预算总额为903.18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减少33.92万元，主要原因是减少了工资福利预算经费。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903.18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100％；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事业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当年其他各项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上年结余结转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
（二）预算支出情况
2023年新村街道办事处支出预算总额为903.18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减少33.92万元，主要原因是减少了工资福利预算经费。其中：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431.45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3.9％，包括工资福利支出345.56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9.9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75.91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471.73万元；项目支出0万元，占支出总额的0％，包括工资福利支出345.56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9.98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75.91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471.73万元。
按支出功能项目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813.75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90.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9.2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4.3％；卫生健康支出15.9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8％；住房保障支出34.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8％。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345.56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42.1％；商品和服务支出9.98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98％；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75.91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9.15％；其他资本性支出471.7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47.77％。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3年新村街道办事处财政拨款支出预算903.18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与上年预算相比减少33.92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了工资福利预算经费。具体支出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813.75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90.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9.2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4.3％；卫生健康支出15.9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8％；住房保障支出34.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3.8％。
（四）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3年政府采购预算为110万元，其中，部门集中采购110万元。
（五）政府基金收支情况
无政府基金收支情况。
（六）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2023年新村街道办事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903.18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减少33.92万元，主要原因是经费调整。
（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2023年新村街道办事处共有车辆0辆；单位价值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台0　（套）；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台0（套）。
（八）整体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3年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根据新村街道办事处年初工作规划和重点性工作安排，围绕积极履职、强化管理的中心思想，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得到提升，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部门预算情况2023年收入预算合计903.18万元，其中本级财政安排903.18万元，其他资金0万元。2023年支出预算合计903.1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431.45万元，公用经费471.73万元，项目经费0万元。
二、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3年新村街道办事处“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安排5.18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比上年增（减）0万元。
公务接待费5.18万元，比上年减少0.06万元，主要原因：根据工作需求，合理安排支出。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比上年增加0万元，主要原因：无该项支出。
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比上年增（减）0万元。

第三部分景德镇市新村街道办事处2023年部门预算表
（详见附表）
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各部门结合实际进行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填列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弥补2023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2023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对部门预算中涉及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明细到项级），结合部门实际，参照《202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规范说明进行解释。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的相关支出。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三）卫生健康支出：反映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方面的支出。
（四）住房保障支出：反映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五）“三公经费”支出：因公出国（境）费用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油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
